
認 

孟 

加 

拉

W計業就期暑定央中 
元餘萬千八達費撥年本

二
又
電
•.  

<

曼
昨
會
在
招
待
記
者
會
稱
： 

仙
頂
料
懇
那
雇
収
即
將
且
佈
承
認
孟
加
拉
獨 

立
國
，
幷
實
如
服
表
示
孟
加
拉
將
鼓
法
加
人 

英

濁

證

部

」

.
一
技
漫
洋
落
覆
「
位
英
籍
記
者
時.，
謂
只 

要
等 

te- 
數
H
/
冰
傳
能
看
見
事
實
，
且
謂
.
， 

他
認
塚
證
加
：5

相
如
瑞
士 

11 樣.
，
採
收
不
统 

盟
及
及
和
取
塢
存
政
策
，
對
各
国
皆
斤
善"
 

毫
無
恶
意
仇
池
-

-
，
.
；

?
)
?

»
擊
五
槍
•

一
痛
艮
爾
幷
無
受
傷
，
他
爲
雷
布
蘭
特
旅 

館
之
值
探
・

、
「

中：
高
貝
爾
莪
示
，
他
於
四
天
前
曾
經
四
名 

男
+
中
之
一 
名
警
告
謂
，
他
們
捋
有
手
槍
， 

臥
他
如
心
出
入
。

加
草
凝
新
移
民
法
案 
. 

將
近
完
成
送
交
國
會 

(
奧
太
瓦
身
椎
)
中
央
聯
邦
政
府
已
近 

完
成
新
移
民
法
案
之
草
擬
匸
作
，
該
出
案
將 

使
非
法
移
民
史
難

—在
加
拿
大
维
內
混
渡
战 

月
。
移
民
局
長
奧
杜
良
我
示
，
該
項
新
法
案 

巳
接
近
完
成
草
擬
階
段
，
準
備
於
近
期
内
提

保
守
黨
領
柩
莫
利
斯
巳
準
備
在
史
摩
華 

辭
職 
*.，
立
即
組
織
新
政
府
繼
檀
執
政
。 

全
國
各
省
犯
罪
紀
錄 

卑
詩
犯
罪
成
份
最
高 

C

風
太
瓦
取
電 
據
加
拿
大
統
計
局
的 

報
告
指
出
，
一
九
七
零
年
的
全
國
各
省
犯
罪 

紀
犯
中
，
以
卑
詩
省
犯
弗
紀
蛛
最
高
。 

用吿巾顯示，一

九
七
零
年
卑
詩
省
平 

均
得
九
人
中
有
豊
人
犯
罪
。

平
均
毎
十
萬
人
中
有
九
仟
三
百
六
十
二 

點
九
人
犯
罪
，
最
抵
紀
錄一一

愛
徳
華
王
子
必 

，
每
十
萬
人
中
僅
有
三
千
四
百
七
十K

點
八 

人
犯
罪c

車
詩
省
犯
罪
紀
録
中
又
以
謀
殺

”兇
殺 

强
姦
，
私
自
闖
入
，
偸
竊
及
拍
刼
罪
等
案
件 

最
多
。域

多
利
騎
警
隊

»/1 理
隊
長
康
寧
漢
表
示 

，
他
對
該
項
報
吿
將
有
所
解
釋
。

他
指
川
，可
能
H-1卑
詩
省
觀
光
遊
客®

交
國
會
審
議
。

該
法
案
提
出
審
議
及
於#
通
過
的
間
頂 

，
将
依
陶
杜
政
府
議
員
之
务
力
及
奧
杜
良
部 

長
之
信
念
而
定
。

新
移
民
法
對
非
一 

海
員
及
美
境
逃
兵
將
一

金
大
，跳
船 

;
使
其
雄
以

c

象
 M
凄
社
電
)
據
此
間
泰
國
官
方 

宣
佈
漆
独
劈
号
緬
甸
費
正
式
承
認

一

輝
美
笛
方
髓
管
人
巴
甲
對
記
备
稱
： 8
 

項
備
忘
錄
、
是
在
去
年
十
一
月
一
日
簽
盼
， 

.
我
們
變
方
可
達
成
默
契
，而
電
將
在
"
國
製 

造
有
等
美
方
設
計
的
防
衛
褐
材
，
况
且
此
事 

早
於
數
年
前一?

開
始
討
論
，
原
在
原
則
匕
同 

意
，
由
玄
供
給
修
些
技
術
上
的
資
料
，
在
該 

、項
与
識
之
下
，
以
國
能
為
製
造
武
器
售
給
第 

..
二

■*■- 
一
我
有
此
修
豚
，
如
國
事
前0
須
獲
得 

一
美
政
叩
的
同
意
。.

「 

巴
里
雖
然
木
會
詳
細
指
示
美
耍
曲
以
國 

製
造
何
種
武
器
，
但
謂V

F
國
對
其
她
的
友 

「邦
，后
北
一
大
西
洋
協
約
各
盟
画
，.日A
，
韓 

-
國
汲
伊
朗
等*
均
漕 

;11
有h
樣
的
協
議
，

人
力
部
長
奥
牝
良
表
示 

，
今
年■
期
將
有
-
百
卅
爲 

大
學
，
學
院
及
高
中
學
生
遇 

入
券
工
界
服
務
。

源
拉
狄
爾
並
謂
，
今
年 

雎
辦
，
靑
年
計
副
， 

將
山 

人
力
部
，  

«5
生
部
，
社
會
福 

利
部
，
國
防
部
，
公
共
服
伤 

委
員
會
及
聯
邦
職
業
僱
用
組 

織
分
別
負
責
。

靑
始
就
業
計
割
之

rl
算 

，
亦
己
用
至
三
仟
四
百
阿
元

爲
二
千
四
一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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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「  

.■■■. 
外
交
界
消
息
解"•
緬
甸
隨
時
决
定
承
認 

孟
加
拉
，
是
自
意
要
避
免
外
交
事
務
的
率
累 

.

.

V,. 但
亦
有
婁
實
見
的
理
由
，
因
爲
緬
旬
西
部

7

赤
加
撞
首
相
主
張 

行
社
會
主
義
制
度

C

達*
恭
麟
社
電
)
孟
加
拉
首
相
拉
曼
如
界
一
—.'百
里
典
溢

ml
拉
接
境
，
且
自
丁
九
也

昨
增
發
起
仔
奪
龍
斌
加
拉
*
有
•s.:■
行
社
會
"

年■
吿
湧
『
微
？
已
面
應
各
極
翻
重
間
題 

主
義
制
度1

 後
能
夠
挽
在
窺
後
傷
殘
破
碎^

laB

^

 鄰
須
相
合
作
的
關
侥
， 

.的
繁

伍
舞:;
一
：

：1

能
獲
得
避
：

，
 

:

<■拡
漫*
臂
的
政
府
正
在
設
也
新
的
、

制
囲
之
弟
，
他
知
呼
籲
世
界
各
國
，
給

”援

助
。

=

.
緬
甸
政
府
加
住
必
須
叫
孟
加
技
當
局
接 

洽
，
一
然
後
尚
总
凉
止
邊
強
囘
教
徒
經
常
曲
連 

米
敏
過
痛
尊
薩⑥
，

:
也手翟图一囁星就任舞 
--',上
責
以
色
察
默
契 

、曾
要
求
洛

■:«您
，
証
朝
立
的
孟
咖
拉
國
合
加 

X
 J
1

一 

聯
含
舞

，遂
审
遊
別
漢
湧
：E

華
人
民
济
和

「
同
意
函
助
自
知
武
器 

柳

直

:1-
*1 彖36

放
貝
的
英
雄
式
产
:
(
華
盛
期
美
聯1

.
■
國
和
以
色 

一
龙
学
；
；
 <
 墜
；

一
上O
:
:
;
.

，現
己
簽
訂-
一
項
僑
忘
錄
，
訂
明
美
將
協
助 

英
將
齐
認
孟
加
拉
獨
立 
色
列
自
行
製
造
美
國
設
呑
國
防
設
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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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全
部
停
頓
外
界
睡
改
道

(痴一一一始
大
出
讨5

m
拿
大
全
國
后
魂
陽
痛
个
軽
制
人
員
一
已
投
票
决
定
自
了
週
一 

一
淸
晨
四
电

^:*

鮫
時
間
，
會

5.' 
學
時
間
清
晨 
号
起
室
面
實
施
罷
工
，
各
班
次
客M
均 

將
醫
麦

11
芥
行
.。

-■■■'一
「
，
二

」

''
 .;-:
-.."

二

'
； 
三

一

'/. 

假
纵
室
齢
季
"耍
航
空
公
司
加
拿
大
航
空
公
司
與
加
拿
*:大
平
洋
航
空3

司
表
示
，.
罷 

$-'動
饕
1
*

迫
便
兩
寰
.
司
取
消
至
爵
注
1

，
而
聊
今
次
太
平
洋
価
空
公
司
準 

僑
借
牲
為
産
警
 

«/埸
的
企
圖
，
已
遭
到
美
國
的
抨
飯r

二
二 

二
二
.
二
了
 

外
國
睨
缰
竈
班
機
經
過
加
京
大
上
空
 

該
列
客
电
於
昨
日
在
本
省
部
北
特
雷
朋 

之
價
行
航
理 
即
礎
收
變
，
关
西
洋 B
各
班
「
以
西
*
十
里
地
風
酒
辱
崩
困
繞
。
庶
客
浄$
 

機

1

1

需
之
加
徳

$-.,
日
可
亦
岳
安
全
渡
過
一
宵

:..-
■■■'二
一• 

府
懸
飛Isl  

l

y

9

-

「
」
.  

<<:-v"

「:

一
該
列
簧
原
經
方
碗
制
喚
准
演
省
佳
. 

-
.
美
鼠
*
加
墜
天
班 *
將
志
東
部
邊
境
級 
一
士
普
地
膈
， 
IB
遭
此
厄
「
幸
両
無
人
及
傷
， 

新
州
之

B-.:
幕
始
巧
爲
終
站
，一
跃
客
轉
乘
巴
士. 
亀
尊
亲
野
若
何
幽
城
。
；？

：
.

■/
-..:

:-<■'••
■.-:. 

一
选
人
加
关

。- 

兩
自
萬
元
麻
醉
毒
品 

}_  

1

 六
值
過
必
速
行
控
制
人
員
，
中
央 

H

 £
 p
i
.

苣

龙

塞
 
二 

聯
邦
破

案變衣可鶯學雑
於
週
末
作
.

一
運
雲
途
中
遭
美
破
獲 

.
最

象

豪

寒

；

一」
」
)
『(

美
國
噢"
崗
謝
端
胃
京
間
美
 

r
 項
罷
匸
革
動
，
主
要
育
筆
取
加
薪
問
：
國
海
时
在
船
上
厂
卡
車
中
揉
出

--.,丰
三
百
三
 

題
造
産
批
萄
祭
•

万
僅
風
意
加
薪
百
份
宅
成
大
麻
烟
、
該
批
一
大
麻
烟
原
準
備

8.
連
來
: 

之
手

1- 
崖

新

合

律

七

嘗

，

5t』
基
』

拉

蒙

款

泊
 

但
唾
禽
測
薄
加
薪
百
？

二
十
二
。
广

制

気

品

含

上
-
*

福
士
」
牌
卡 

」北
師   

»

車
被
困
：.*
悠
毒
通
侖
潑
價
通
兩
百
萬
一
兀
山
 

十

三

製

备

芸
$-

市
卜
分
雄
间
售
謳
化
百
餘
整
冼
心
三
汰
被
捕 

—
£

遵
噂
斯
加
笑
計
電
)
加
羣
.
乱
目
斐
港

潮
广
吊
融
百. 

一
車
在
此
間
一
附
嬉  

1:.»
 脚
困
尸
軍
上
二
十
三
小
编
滋
遂
蠹
亂"
蘇
过
來
已
存
六
百
人
不
治
死 

名
旅
客
统
睡
聚
磯
空
運
至
片
士
魯
別
)
:

金
厂
胤
况
相
當
限
重
。
一，

一
;■

■■'■

(
奥
太
瓦
加
京
入
社
噌
》
加
依
大
中
央 

聯
邦
政
府
將
撥
欺
八
仟 

1T1

.1

茁
元
，
供
作
今 

年
暑
期
靑
年
學
生
輔
滇
・
就
業
及
活
呦
計
制
之 

一
用
。

該
項
計.

府
秘
拜
長
派
一

爾
/
佈
，
他
指
山
，
今
年
之
計
創
將
較
后
年 

壻
加
敷
千
個
嘲
業
機
會
及
項
甘
，
次
歩
暑
期 

m
導.，
工
作
及
項
目
共St

萬
九
仟
一
百
伍
拾 

四
個8

-:白
十
伍 
zl.1'1

預
計
今
年
用

公
共
服
務
項
目
預
算
爲
二
千
八.
1:1 
廿
閥 

元
，
司
提
供
一
茁
八
千
四
百
七
拾
二
個1
作 

， 

國
防
部
預
算
一 
千
一
百
四
十
萬
元
，
共 

供j

萬
七
仟
二
百
八
拾
個
暑
期
軍
小
訓
練.項 

目
。
國
防
部
並
將
提
供
一 SE
ra 
拾
由
元
，
供 

，二
仟
三
百
個
背
年
訓
練
工
作7
用
0 

*
他
項q
有
語
言
訓
練
，旅
行
及
國
際 

學
生
如
換
等
。
：

旅
舘
偵
探
秘
人
槍
擊 

一
車
前
椅
墊
有
兩
彈
孔 

.
(

雲
訊
)I

名
旅

118 偵
探
高

FI.
爾
，
二 

十
一
歲
，
向
警
方
表
示
，
四
天
前
他
曾
被
一 

男
子
冊
琳
，■
昨
他
山
雷
布
闌
特
旅
能
停
車 

以
情
車
出
外
時
，
遭
槍
弾
突
擊
。

他
指
稚
，
初
時
他
以
爲
被
人
抛
擲
石
州 

，
但
經
過
価
査
後
，
發
現
車
前
座
有
小
個
彈 

孔
。

經
瞥
方
調
査
後
表
示
，
顧
我
該
中
共
傲

世
界
重
級
冠
軍
拳
師 

定
期
本
抽
作
表
演
賽 

(

38

訊
)
前
世
界
重
最
級
拳
撃
絞
审
墨 

也
默
德
阿
显
，
將
於
本
月
廿
八H
在
本
埠
太 

平
洋
運
動
場
樂
行
兩
埸
伍
囘
台
之
一
表
演
赛
。 

阿
里
曾
於
去
忍
遭
卓
菲
李
沙
打
敗
，
失 

去
世
界
眞
量
級
拳
王
的
頭
銜
，
他
將
在
本
埠 

舆
亜
地
松
理
生
釁
行
田
间

13,
比
赛
，
刃
一 
場 

表
演
養
之
對
手
將
於
稍
後
宣
佈
。

據g

比
奇
對
手
願
取
一
萬
元
報
酬
，
而 

不
願
獲
得
太
平
洋
展
賀
會
場
主
辦
當
局
總
收 

入
之
百
份
之
四
十
。

阿
里
曾
於
數
年
前
因
拒
絕
人
伍
服
兵
役 

，
而
被
剝
奪 
Hf
界
拳
王
的
頭
銜
。

另
兩
名
加
拿
大
拳
手
亦
將
在
同
一
天
舉 

行 
一 
塲
比
赛
-

煤
鎭
發
生
暴
亂
事
件 

開
始
擧
行
懲
戒
聽
訊 

(
雲
訊
)
雲
髙
華
市
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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